一、项目情况
本次采购内容为合同交易周期内扬州大学附属医院东西院区总用电量（2025年度参考总用电量约为1800万千瓦时）。 
二、资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1.供应商应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售电公司（不接受联合体报价）。（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2.报价单位必须为江苏电力交易中心网站公示通过，具备市场交易资格的售电公司。（江苏电力交易中心公示清单盖章）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3.报价单位履约保函金额为≥2000万元。（履约保函复印件盖章）
4.购电方只接受如下电价报价方式：在合同期内江苏省当年长协交易均价基础上进行固定让利，购电方全电量参与，不再进行收益分成，不接受偏差考核，购电方将全力配合售电方进行月度电量预报；不包括输配电价、政府性基金、超低排放补贴等因素。
5.结算方法：购电方按与售电公司、电网经营企业签订的约定交付用电电费，原有向电网经营企业缴纳用电电费、计费方式以及结算流程均保持不变。购电方收益直接在向电网经营企业缴纳用电电费中扣减。
6.为更好降低市场风险，如最高价报价相同时，相同报价供应商现场进行多轮报价，直至产生一家供应商最高报价。
三、报价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4]本项目报价方式为：合同期内江苏省当年长协交易均价固定让利(元/kwh)报价。

